[bookmark: OLE_LINK1]乡镇(街道)青少年事务社工项目（团区委）采购需求

采购需求：
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北京市财政局、北京团市委《关于加强乡镇( 街道) 共青团工作保障的通知》（京团联发〔2021 〕3 号）要求，乡镇（街道）共青团组织是共青团工作的“桥头堡”，在联系服务动员团员青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为了推进乡镇（街道）团组织各项工作落实、缓解基层团的工作力量薄弱现状、扩大基层团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、促进共青团工作有效开展，需要为我区16个乡镇（街道）配备青少年事务社工16名，并按照平均每岗每年9.5万元的经费标准予以保障，全年经费约140万元（其中含基本工资、保险、公积金、餐补、员工福利、工作绩效、岗位培训费等等）。
2021年7月至今经区政府批准青少年事务社工工作经费（团区委）由区财政保障。目前，我区16个乡镇(街道)均已配备青少年事务社工，全年围绕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、基础团务、区域化团建、非公建团和团建、信息系统维护和移动端使用、志愿服务、精准帮扶工作承担大量工作。
